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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束

民警夜市摆摊说防范

夏夜，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南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内开展了“夜市说

防范”活动。民警们带着宣传展板、资料手册等，在夜市里摆摊，向村民们宣

传防范电信诈骗、防范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很受欢迎。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清风护航”，法院干警绷紧“廉政弦”

通讯员 王坤

本报讯 “廉洁像明灯，只要点燃，生命就永远闪烁着光明。祝您周

末愉快！”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前，金华市中级法院的干警们都会收到廉政

短信，提醒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别忘绷紧“廉政弦”。

今年以来，金华市纪委、监委驻金华中院纪检监察组督促法院党组履

行管党治党责任，以严格贯彻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为主线，以建设“清

廉法院”为主题，以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抓手，以“五清一为”为

目标，突出加强对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制度执行四个方面的监

督，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劲足心齐的干事氛围。

上半年，派驻纪检监察组开展了“清风护航”行动监督检查，先后对疫

情防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大攻坚战、长期未结案清理、优化营商环境

等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并适时发送建议书促进工作落实整改；深入推进“两

个坚持”专题教育和“三案三释”警示教育，组织进行礼品礼金礼卡专项整

治，严肃处理违反工作纪律、公务接待等问题，紧盯传统节日和敏感节点，

通过监督检查、发廉政短信、寄《e封廉政家书》等举措，深化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上半年进行廉政谈话144人次，运用“四种形态”处

理轻微违纪违规行为15人次。

“我是老板”，财务出纳被判“要担责”

通讯员 金淑丽

本报讯 骗子冒充公司老板对公司财务行骗，财务信以为真，让出纳

将28.5万元转入骗子的账户。之后，公司将财务与出纳诉至法庭，要求赔

偿。近日，武义县法院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

王芳（化名）与张怡（化名）分别是某公司的会计与出纳。2019年9

月，骗子冒充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文新（化名）的QQ，与王芳加为好友后，

提出转账。王芳信以为真，让张怡将28.5万元转了过去。

派出所立案后，至今未结案。现公司与王芳、张怡的劳动关系已解

除，但对于赔偿问题，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于是公司将两人诉至法院，认

为二被告违反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草率地将

大额款项支付给他人，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武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成立，劳动者

在履职过程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代表单位对外处理事务，由单位承担一

切法律后果。因第三人侵害产生的损失，应由单位承担，但劳动者由于故

意、重大过失或者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用人单位损失的，劳动者应承担

适当责任。

在本案发生前，当地派出所在原告处进行过反诈骗宣传。被告王芳

还是未引起充分注意，未谨慎处理工作事务，未认真核实，欠缺了一般财

务人员的职业敏感度；被告张怡在被告王芳要求其汇款时，虽有向老板发

微信请示，但在未得到老板回复的情况下，直接将被骗款汇出。故两被告

对原告因被骗款项造成损失存在重大过失。

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经营，

在日常事务中财务汇款流程缺乏详细的书面规章制度，疏于对财务人员

的监管等，对钱款被骗存在管理上的责任。

综上，法院酌定由二被告承担损失的25%，其中：被告王芳承担损失

的15%即42750元，被告张怡承担损失的10%即28500元。若今后随着

刑事查处和追赃，被告有证据证明原告的实际损失少于28.5万元的，被告

可另行向原告主张返还承担超出实际损失比例的款项。

短新闻 平安点滴

拘留通知书促还钱

通讯员 丁海芳

本报讯 近日，被执行人曾某通过微

法院“掌上法庭”向龙泉市法院的执行干警

发来一条信息：“我一定努力加油还钱。”

曾某因民间借贷纠纷，被债主诉至法

院。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干警多次

通过微法院“掌上法庭”向曾某送达法律文

书。收到拘留通知书、失信决定书后，曾某

主动现身，协商、还钱、和解。

据了解，今年以来，龙泉市法院通过微

法院联络执行案件当事人190件 420人

次，发送送达文书532件。

海外联络员助执行

通讯员 刘凯

本报讯 近日，青田县法院执行局通

过海外联络员徐宋灵，联系到被执行人陈

某的亲戚，代为转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的法律后果。之后，陈某一次性将87万

元执行款履行完毕，案件顺利执结。

青田县法院立足侨情，探索“海内海外

联动、线上线下多元共治”新模式，打破地

域壁垒，实现“矛盾纠纷解决无国界”，通过

海外司法联络平台，借力海外侨团、侨办与

司法局在海外设立的8个调解委员会。截

至目前，该院已委托海外联络员送达法律

文书905份。

调解涉疫合同纠纷

通讯员 郑韵 俞瑜

本报讯 日前，三门县法院受理了一

起涉疫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审理过程

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原、被告签订了5年

的商铺租赁合同，但受疫情影响，租客生意

惨淡，欲提前解除合同；然而房东挂牌招

租，许久无人问津，遂诉至法院，要求租客

赔偿损失。

承办法官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从

合同履行和疫情特殊背景两方面释法析

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租客当

场将赔偿款转账给房东，案件履行完毕，矛

盾也得以化解。

民法典普法进乡村

近日，嘉兴市南湖区法院法官利用周末时

间，来到大桥镇花园村开展“民法典普法进乡

村”活动。法官将漫画版的民法典知识小册子

发放到村民手中，特别针对涉农婚姻家庭、邻

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通讯员 金娜 摄

男孩被撞敲响警钟

通讯员 柳环环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萧江镇发生

了一起涉及孩子的交通事故，再次给家

长们敲响了警钟。

当日，叶女士开车送儿子去他舅舅

家。车停在路边后，叶女士让孩子单独

下车过马路。小男孩下车后，从车前绕

过，而此时，刘女士正好驾驶一辆红色小

轿车同向驶来，经过叶女士车辆时，并未

注意到车前跑过的小男孩，发现时已躲

避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民警赶到现场时，受伤小男孩已被

送去医院救治，而红色小轿车车身右侧

有凹陷，前挡风玻璃已破裂，右后视镜也

已损毁，地上还留着一滩血迹。得知是

一名小孩被撞后，民警叹息：家长怎么一

点安全意识都没有！经了解，小男孩手

臂韧带断裂及骨折，所幸并无生命危

险。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大调解格局显成效

通讯员 陈磊

本报讯 兰溪市法院紧紧抓住诉讼

服务中心成编制入驻市综治中心的契

机，打造“大调解”格局，高效化解大量矛

盾，形成“1名法官+1名书记员+调解员

（调解组织）”模式。今年以来，已分流纠

纷484件，成功调解236件，司法确认调

解协议210份，民商事收案量同比下降

15%，为县域治理现代化贡献有力司法

力量。

流管队员协助防疫

通讯员 邵中航

本报讯 近日，绍兴市越城区东浦

街道流管所召集辖区天波物流等7家托

运部的负责人，召开防疫工作紧急会议，

细化落实新冠疫情防治举措。

据了解，下一步，派出流管队员将协

助物流中心把好“进门关”，做好防疫检

查登记工作，同时督促托运部立即采购

一批防疫物资，用于托运部日常运作；此

外，引导托运部人员减少流动，严防疫情

输入。

热线电话便利诉讼

通讯员 陈哲民

本报讯 为践行“最多跑一次”，温

岭市法院增加人、财、物的倾斜，加强引

导，发挥诉讼服务热线在跨域立案及立

案咨询中的作用，缩短当事人用时，并减

少不必要的环节。当事人仅需通过拨打

12368，便可享受了解立案所需材料和寄

送地址、联系立案工作人员等服务，有助

于及时补充材料，实现网上立案一次性

完成。

截至今年7月，该院已接听12368司

法热线电话1513次，同比增长21.43%，

为当事人提供了大量诉讼服务便利。


